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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14 

 
立法會賬目委員會  

討論審計署署長第 52 號報告書  
第 5 章「香港藝術發展局」  

二○○九年五月十二日  
 

民政事務局局長發言稿  
 
 
主席：  
 
 首先，我想借這個機會，向審計署同事就香港藝術發展

局開展的詳細審查工作，以及在有關報告書內提出的各項建

議，表示感謝。  
 
 民政事務局是負責推動香港文化藝術發展的政策局。我

們依靠由業界代表和獨立人士組成的藝術發展局，去就本地

文化藝術的策劃、推廣和支持，以及在人才培訓等範疇，向

政府提供意見。藝術發展局作為一個法定機構，在協助政府

推動文化藝術發展方面，擔當重要的角色。所以，進一步完

善藝發局的管治，更有效地履行職能，是政府、文化藝術界

和廣大觀眾及市民的期望。正因為如此，我們十分歡迎審計

署幫助對藝發局進行了一次全面的審查。我也很高興在整個

審查過程中，藝術發展局和民政事務局的同事，都同審計署

充分配合，報告對此有清楚的表述。  
 
 我們的文化藝術政策，是為營造有利於自由創作的環

境，鼓勵文化藝術界自由發揮創意，所以對於有關策略和措

施的釐訂、給予藝術界的支援、舉辦活動等等，我們知道不

能由民政事務局一手包辦。我們原則上是要讓藝術發展局在

法律授權下高度自主，能夠依照文化藝術本身的發展規律，

去靈活處理包括撥款資助等事宜。我同藝術發展局主席在

2008 年 4 月 15 日簽署了「行政安排備忘錄」，就藝術發展局

的權責提供更清晰的指引，訂明監管框架等內容，但民政事

務局並不干預藝發局的行政管理和日常運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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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藝術發展局過去還負責對香港一部份大型藝團的撥

款資助。根據表演藝術委員會 2006 年提交的報告，對主要演

藝團體的資助責任自 2007 年 4 月 1 日起轉交民政事務局。此

後，藝發局主力負責中、小型藝術團體和新進藝術工作者的

培育和發展。今次審計署署長報告內指出的一些問題，正反

映了藝發局在這個新方向下面對的挑戰。以報告內第 3 部份

關於「資助及主導性計劃」一章為例，審計署署長發現有些

海外交流資助申請在計劃完成後才訂立合約，報告亦提及被

抽查的 50 個獲資助 /主導性計劃涉及的 68 名計劃籌辦者中，

有 47%未能如期完成計劃及 /或提交報告。我認為，這正是我

們的中小型藝團成長過程的一部份，為協助他們完善管理，

藝發局自今年二月開始提供藝團管理和管治短期課程，當中

包括會計、合約、知識產權和公司管治等範疇，以期協助中

小型藝團在管理和管治上的提昇。在中小型藝團在管理和管

治的成長過程中，藝發局在執行對它們的監管上，必須保持

一定的彈性，以利於這些藝團的成長。  
 
 至於審計署署長提出的有關藝發局本身管治和管理上的

問題，我們認為是十分適時的，因為在大力發展文化藝術軟

件的方向下，我們將進一步依賴由藝術界別推選代表和其他

專業人士組成的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協助。我們接受審計署署

長的建議，在下一屆的藝發局推選活動中，延長推選代表組

織成員的登記期，加強選民登記工作，並研究加大宣傳經

費，以擴闊宣傳渠道，以方便更多文化藝術界人士可參與下

一屆的推選活動。  
 
 以下我和各位同事，以及藝發局主席、行政總裁和藝術

支援總監，很樂意回答議員的提問和意見。多謝主席。  


